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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权事务委员会 

  第 1962/2010号来文 

  委员会第一〇七届会议(2013年 3月 11日至 28日)通过的决定 

提交人： S.N.A.(无律师代理) 

据称受害人： 提交人 

所涉缔约国： 喀麦隆 

来文日期： 2008年 2月 7日(首次提交) 

参考文件： 特别报告员根据议事规则第 97 条作出的决定，于
2010年 8月 4日转交缔约国(未以文件形式印发) 

决定通过日期： 2013年 3月 25日 

事由： 任意逮捕和拘留一名被控参与分离主义运动的人 

程序性问题： 用尽国内补救办法 

实质性问题： 自决权、禁止酷刑和残忍及不人道的待遇、人身自

由和安全权、尊重个人的固有尊严、禁止任意或非

法干涉隐私、言论自由 

《公约》条款： 第一条、第七条、第九条、第十条、第十七条和第

十九条 

《任择议定书》条款： 第五条第 2款(丑)项 

 

联 合 国 CCPR/C/107/D/1962/2010
 

 

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 
国际公约 

Distr.: General 
13 May 2013 
Chinese  
Original: Fren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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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人权事务委员会根据《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 
任择议定书》在第一〇七届会议上 

通过的关于 

  第 1962/2010号来文的决定* 

提交人： S.N.A.(无律师代理) 

据称受害人： 提交人 

所涉缔约国： 喀麦隆 

来文日期： 2008年 2月 8日(首次提交) 
 

 根据《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二十八条设立的人权事务委员会， 

 于 2013年 5月 25日举行会议， 

 通过以下： 

  关于可否受理的决定 

1.1  本来文提交人是 S.N.A.，喀麦隆公民，1938年 9月 23日生于喀麦隆北部省
Grand Babanki。他认为喀麦隆违反了他在《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一
条、第七条、第九条、第十条、第十七条和第十九条之下享有的权利。

1 提交人
无律师代理。 

1.2  委员会应缔约国的请求，于 2010 年 10 月 18日通过其新来文和临时措施特
别报告员行事，决定将来文的可否受理问题与案情分开审议。 

  

 * 参加审查本来文的委员会委员有：亚兹·本·阿舒尔先生、莱兹赫里·布齐德先生、克里斯
蒂娜·沙内女士、艾哈迈德·阿明·法萨拉先生、科内利斯·弗林特曼先生、岩泽雄司先

生、瓦尔特·卡林先生、赞克·扎内莱·马约迪纳女士、Kheshoe Parsad·马塔的恩先生、安
托阿尼拉·尤利亚·莫托科女士、杰拉尔德·L. 纽曼先生、奈杰尔·罗德利爵士、维克
多·曼努埃尔·罗德里格斯－雷夏先生、费边·奥马尔·萨尔维奥利先生、安雅·塞伯特佛

尔女士、尤瓦尔·沙尼先生、康斯坦丁·瓦尔泽拉什维利先生和马戈·瓦特瓦尔女士。 

 1 《任择议定书》于 1984年 9月 27日对缔约国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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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交人陈述的事实 

2.1  作为报纸 The Grass Landa的记者，提交人接到任务，负责报道讲英语的分
离主义组织――南喀麦隆国民议会(SCNC)于 2001年 10月 1日举行的成立四十周
年庆典。提交人在巴门达执行这一任务时被警察在没有逮捕证的情况下逮捕，警

察随后对他施加酷刑，并把他关押在位于巴门达主要商业街的一间牢房里。
2 他

的工作设备，包括录音器材被当局没收，因为当局怀疑这些器材可被用于向外界

传送资料。他被剥夺了与家人或朋友联系的权利。他被脱光衣服，扔进了一个不

通风的牢房，在那里被关押超过 24 小时，没有食物，也无法接触律师。第二天
下午两点左右，他被移交到警察局，在那里受到审讯。经过提交人妻子求情，证

实他是一名记者后，提交人被释放。提交人因逮捕和审讯受到严重创伤。 

2.2  2005年 9月 21日，提交人陪同南喀麦隆国民议会的一些工作人员到波约州
的丰东执行调查任务，他到 Belo 路时顺道去看望一位朋友。他刚到朋友家坐下
来，就有一辆政府的黑色汽车驶入该地界。来者是 Belo的副区长 Chili Abdou先
生，陪同他的是两名警察、一位平民和一名警队队长，他要求提交人和他的朋友

出示身份证件。他们随后被带到警察总局，在那里被关押了 6天。他们睡在冰冷
的水泥地板上，地板发出浓烈的粪便和尿臊味，因为被拘留者在地板上直接大小

便。第 6天，他们被带去见丰东检察官，法律程序启动，他们被正式指控参与分
离主义活动，但他们后来获得保释。指控后来因缺乏证据而取消，但法官并没有

命令对他们被任意拘留和遭受酷刑予以赔偿。 

2.3  2006 年 12 月 29 日，当提交人在巴门达医院环岛附近的一个咖啡馆里与一
个朋友一起喝酒时，约有 6名警察上来用法语跟他对话，他们指着他，说他是通
缉犯。警察命令提交人跟随他们，把他带到了巴门达第 6 警察干预队(GMI)的站
点，

3 警察在那里命令提交人出示他携带的背包中的物品。他携带的文件包括南
喀麦隆国民议会分离主义运动要求自决的历史文件。警察告诉他，他持有非法组

织发布的文件，构成对喀麦隆共和国领土完整的侵犯。提交人争辩说，他是一名

记者，有权寻求、接受和传递信息。他的移动电话被没收，提交人被关进牢房，

直到第二天才给他提供食物。但是，他的家人和律师被立即告知他被逮捕，他第

二天即见到了自己的家人。2006 年 12 月 30 日，提交人被转交给刑事调查机
构，在那里与十几名囚犯关押在一起，他在监狱被关押至 2007 年 1 月 3 日。他
指出，监狱的关押条件非常不人道。在被拘留期间，他没有毯子和床单，直接睡

在地板上。他的家人给他带来一些衣服，所以他可以盖住自己。2007 年 1 月 3
日，他被带见巴门达检察官，检察官签署了对他的审前拘留令。提交人随后被转

送到巴门达中央监狱。法官于 2007年 10月 2日撤销该案件，但没有给予提交人
任何赔偿。 

  

 2 提交人未具体说明他被关押在哪幢建筑物中，也未说明牢房由警察管理还是私人拘留场所。 

 3 缔约国在其提交的材料中提及第 1而非第 6警察干预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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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提交人向国家人权和自由委员会报告了自己的权利受到侵犯的情况，但无
法获得赔偿。因为提交人认为司法机构仅仅是行政机构的延伸，因此并不独立于

行政机构，所以提交人未向法院起诉。提交人被拘留时被带见喀麦隆法院的法

官，法院审议了提交人的投诉，但没有给予其任何赔偿。 

  申诉 

3.1  提交人认为他已用尽可用的国内补救办法，这是因为，作为为南喀麦隆争
取独立的解放运动――南喀麦隆国民议会的成员，他受到主管司法机构的阻碍，

无法获得赔偿。 

3.2  提交人认为缔约国侵犯了他在《公约》第一条、第七条、第九条、第十
条、第十七条和第二十三条之下的权利。

4 

  缔约国关于可否受理的意见 

4.1  2010年 10月 4日，缔约国对来文可否受理提出质疑。经过对事实的简要审
查，缔约国强调，提交人没有用尽《任择议定书》第五条第 2 款(丑)项规定的国
内补救办法。 

4.2  事实上，向国家人权和自由委员会请愿是提交人采取的唯一措施。他没有
利用任何司法上诉程序，为他声称自己遭受的伤害寻求赔偿，他仅仅假设司法当

局缺乏独立性。缔约国认为，提交人称没有供他使用的法律补救办法，这仅仅是

他不履行用尽国内补救办法这一义务的借口，尽管他的确提供了一份日期为

2007 年 10 月 2 日的案件撤销令，作为自己申诉的依据。在该决定中，法官明确
指出，根据《刑法》第 74 条和第 111 条，以分裂主义罪行起诉提交人没有依
据。这并非一个孤立的案件。其他指控南喀麦隆国民议会活动分子犯有相同罪行

的案件均被撤销。
5 如果关于喀麦隆司法机构缺乏独立性的说法有充分证据，则

所有据称分裂主义行为都应受到处罚，而非以撤销案件告终。就本案而言，法官

撤销了检方采取的行动，反映出他们拥有的独立性。 

4.3  缔约国补充说，喀麦隆法院一再坚持对被指控对公众实施酷刑和其他类型
暴力行为的警察进行指控。缔约国列举了两项这类案件。

6 提交人不能将有关司

  

 4 提交人没有提供论证各项指控的论据。 

 5 缔约国提及公诉人诉 Nfor Ngala和其他 9人的案件，该案于 2007年 12月 6日撤销。 

 6 缔约国引述了名为 Stephen Ngu 的警督的案件，他于 2005年 10 月 24 日被判刑，因实施酷刑
被判处五年徒刑，因导致严重伤害被判处三年有期徒刑，立即执行；缔约国还提及警察专员

Miagougoudom Bello和 Boubaki Modibo先生的案件，他们于 2006年 10月 27日被判谋杀罪，
被分别判处 10 年和 15 年有期徒刑，立即执行。但是，指控后来被减少为杀人和同谋，
Miagougoudom Bello 的刑法被降低至五年有期徒刑，其中有两年必须立即执行。Boubaki 
Modibo先生被宣告无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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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机构独立性的一般假设作为无法用尽国内补救办法的合理解释。
7 因此，缔约

国请委员会根据《任择议定书》第五条第 2款(丑)项，宣布来文不可受理。 

  提交人关于缔约国陈述的意见 

5.1  2010年 12月 10日，提交人提交了有关对来文可否受理的评论。 

5.2  提交人简要回顾了南喀麦隆国民议会运动的历史，并解释说，自该运动庆
祝南喀麦隆独立四十周年以来，其成员和同情者发现针对他们的骚扰、任意拘留

和酷刑等行为数量一再增加。提交人提及一些成员的权利遭到侵犯的若干实例。 

5.3  在提交人看来，其来文讨论的核心问题，是喀麦隆的司法机构在处理有关
涉嫌实施或企图实施分裂主义行为的南喀麦隆国民议会成员的事项时是否不受政

府干扰。提交人认为，这类嫌疑者没有可用的国内补救办法，因此他也没有这类

办法，而且永远不会有办法，因为这类人士被剥夺了自决权。由国家设立的法院

既充当法官，也充当检察官，无法被视为有能力为南喀麦隆人伸张正义的独立法

院。南喀麦隆人在奋力寻求恢复南喀麦隆领土完整的同时诉诸该司法系统无异于

自杀。 

5.4  与缔约国的指称相反的是，2007年 10月 2日撤销指控的决定并不能证明司
法机构的独立性，而是凸显出检方在对待针对提交人的法律诉讼程序方面玩忽职

守。在这方面，提交人引用 Mezam 区长于 2007 年 7 月 23 日致巴门达公诉人的
一封信，其中承认提交人是在没有逮捕令的情况下被逮捕的，警察是根据

Mezam 区的命令行事，但他指出，这类逮捕不会再次发生，因为区长在采取行
动之前肯定会询问检察官的指示。提交人认为，这封信中承认司法机构缺乏独立

性。 

5.5  提交人补充说，分离主义运动和缔约国之间的关系已经破裂，因此，南喀
麦隆国民议会的成员要想自由行使权利，需要特别的保障和担保。提交人认为司

法系统非常腐败，与行政机构关系密切，因此无法被视为一个能够伸张正义的系

统。提交人指出，他向国家人权和自由委员会提出的侵权申诉以失败告终。 

5.6  应提交人的请求，一家名叫“一切为喀麦隆”(All for Cameroon)的非政府组
织于 2010 年 12 月 10 日就本案用尽国内补救办法的问题发表了意见。该组织指
出，喀麦隆的司法机构并不独立，因为国家元首担任最高司法委员会的主席，而

司法部长同时担任副总理。 

5.7  该非政府组织补充说，虽然法官可撤销案件，但要使法官不怕报复，作出
违逆中央政府的裁决则非常困难。此外，以分裂主义行为为由对南喀麦隆国民议

会成员实施指控程序这一事实本身也证明了因这一问题而导致的严重的紧张气

  

 7 缔约国引述委员会的判例，第 397/1990 号来文，P.S.诉丹麦，1992 年 7 月 22 日关于不可受理
的决定，第 5.4 段；第 1374/2005 号来文，Kurbogaj 诉西班牙，2006 年 7 月 14 日关于不可受
理的决定，第 6.3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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氛。尽管在一些案件中法院可能裁定公民是人权受到侵犯的受害者，但执行这类

裁决存在问题，裁决通常无法执行。 

5.8  虽然法官于 2007 年 10 月 2 日撤销了对提交人的指控，但这一案件并未从
诉讼事件列表中删除，检察官可在任何时候继续对提交人提出指控。因此，无法

将提交人视为不受任何压力限制的自由人。针对缔约国的任何诉讼程序可能花若

干年时间才能完成，使提交人背上沉重的律师和法院费用负担。 

  委员会需处理的问题和议事情况 

  审议可否受理 

6.1  在审议来文所载的任何请求之前，人权事务委员会必须根据其议事规则第
93条，决定该来文是否符合《公约任择议定书》规定的受理条件。 

6.2  委员会注意到，据缔约国称，提交人没有用尽可用的国内补救办法，因为
他仅采取了向国家人权和自由委员会提出申诉这一唯一步骤，而没有利用任何法

律补救办法，为他所称自己遭受的伤害寻求赔偿。委员会还注意到，据缔约国

称，提交人仅仅假设司法机构缺乏独立性，尽管这些司法当局于 2007 年 10 月 2
日撤销了对提交人的指控。缔约国还断言这并非一个个案，因为还撤销了对其他

南喀麦隆国民议会成员的指控。委员会注意到，提交人声称法院是由中央政府设

立的，同时充当法官和陪审团，因此不能被视为有能力为南喀麦隆人伸张正义的

独立法院，此外，针对缔约国的指控程序可能花费若干年时间，并使提交人背上

沉重的律师和法院费用负担。 

6.3  委员会注意到，提交人驳斥缔约国的司法制度，其直接依据是该司法制度
没有能力处理希望脱离中央政府的南喀麦隆人的申诉和期望。提交人因此假设司

法机构缺乏独立性，但没有提供司法当局在他的案件中缺乏这类独立性或不公正

性的证据。 

6.4  委员会回顾，虽然委员会在其判例中承认在没有任何成功机会的情况下不
必用尽国内补救办法，但单纯地怀疑这些补救办法的有效性并不能免除来文提交

人用尽这些补救办法的义务。
8 在本案中，提交人没有向委员会提供能够使委员

会下结论认为国内补救办法无效的充分资料。此外，委员会回顾，《任择议定

书》第五条第 2 款(丑)项所指“所有可以运用的国内补救办法”主要指得是司法
补救办法。

9 鉴于这些情况，委员会指出，来文提交人没有履行用尽国内补救办
法的义务。因此，根据《任择议定书》第五条第 2款(丑)项，来文不可受理。 

 

  

 8 见第 1511/2006 号来文，García Perea 诉西班牙，2009 年 3 月 27 日关于不可受理的决定，第
6.2段。 

 9 见第 1159/2003号来文，Mariam Sankara和其他人诉布基纳法索，2006年 3月 28日通过的意
见，第 6.4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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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委员会因此决定： 

(a) 根据《任择议定书》第五条第 2款(丑)项，来文不可受理； 

(b) 向缔约国和提交人转达本决定。 

[通过时有英文、法文和西班牙文本，其中法文本为原文。随后还将印发阿拉伯
文、中文和俄文本，作为委员会提交大会的年度报告的一部分。] 

 

     
 


